
很多人认为， 律师只是帮

助当事人打官司， 在处理争议

纠纷时只要提供诉讼方案即

可。 实际上， 诉讼不但耗时耗

力， 还需要付出较多的成本，

因此律师在办理争议案件的过

程中， 向当事人提供的不仅是

诉讼代理， 在可能的情况下，

律师也会综合考虑法律和当事

人的商业利益等多方面因素，

从全局角度提供争议纠纷的解

决方案。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某大厦的管理委员会聘请

物业公司管理大厦， 甲是前任

物业公司 ， 乙是后任物业公

司 ， 丙和丁是该大厦的小业

主。

争议的起因是甲公司和乙

公司在对该大厦进行物业管理

交接时， 盖章确认了甲公司应

向乙公司支付的结算款金额为

14 万元 ， 但由于大厦管委会

一直拖欠甲公司 20 万元未支

付， 甲公司坚持只有在大厦管

委会还款后才向乙公司支付结

算款， 为此乙公司向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甲公司支付拖欠的结

算款。

我们接受甲公司的委托介

入处理争议， 由于结算款的金

额有双方盖章确认， 我们认为

甲公司的抗辩理由很难得到法

院支持， 他们应该另案起诉大

厦管理委员会主张欠款。

随后经过我们进一步深入

了解案情， 发现还存在该大厦

小业主丙和丁拖欠甲公司物业

管理费的情况， 并且由于甲公

司已经不再是该大厦的物业管

理方， 要主张拖欠的物业管理

费也仅能通过诉讼解决。

也就是说， 如果要解决甲

公司在该大厦项目的所有争

议 ， 将至少发生 4 个诉讼案

件， 后续可能还需要申请强制

执行。 因此， 从维护当事人利

益、 降低当事人争议解决成本

的角度出发， 我们经多次努力

之后， 获得了与乙公司负责人

当面沟通的机会， 并最终促使

甲公司和乙公司达成了一揽子

解决方案， 即： 甲公司把对大

厦管理委员会、 对小业主丙、

丁的债权都转让给乙公司， 并

给予乙公司一定的折扣， 乙公

司则同意抵消结算款后再支付

数万元给甲公司。 这样， 甲公

司虽作出了一些让步， 但同时

解决了与乙公司、 大厦管理委

员会以及小业主丙、 丁的争议

纠纷。

该案中， 我们从甲公司的

利益出发， 以甲公司已经实际

将该大厦物业管理移交给了乙

公司的事实为基础， 全面分析

评估所有争议纠纷的诉讼和执

行风险等争议解决成本， 从而

协助达成了一个能够实现双赢

的解决方案。

律师提供的不仅是诉讼方案

律师在办理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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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情况下，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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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企业都十分注重

内部考核 ， 并和奖惩措施挂

钩 ， 有些甚至会有 “末位淘

汰” 的规定。

大多数情况下， 处于弱势

的劳动者往往会接受因为考核

处于 “末位” 而遭受的处罚甚

至是解雇。

从法律层面来看， 如果说

将奖金等福利与考核排名挂钩

尚属用人单位自主管理的范

畴， 那么 “末位淘汰” 这样的

约定或者规定就直接违反劳动

法了。

虽然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

产物， 但由于用人单位处于优

势地位， 极少有劳动者有能力

挑战用人单位提出的不平等合

同条款， 只能是接受或者不接

受。

基于此， 我国 《劳动合同

法》 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必备条

款， 并以强制性法律条款的形

式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的条件。

《劳动合同法》 第 39 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

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

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本法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

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该法第 40 条规定：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后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

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

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

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

的； （二）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 ， 仍 不 能 胜 任 工 作 的 ；

（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

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

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从用人单位的考核排名来

看， 总会有人排在末位。 这就

好比奥运会百米决赛， 参加者

中总会有最后一名， 这只能说

明这名选手在决赛中实力稍逊

或者发挥不佳， 但无疑仍是一

名短跑高手。 在体育比赛中是

这样， 在对劳动者的工作考核

中也是如此。

用人单位有制定规章制度

的权利， 但是， 规章制度要发

生法律效力也是有一定条件

的， 除了经法定程序， 内容也

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就 “末位淘汰 ” 条款来

说， 如果用人单位要据此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证明劳动

者还具备 《劳动合同法 》 第

39 条或者第 40 条的情形， 否

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需

要承担赔偿等责任。

综上， 用人单位无论是在

劳动合同中还是在其制定的规

章制度中对劳动者进行 “末位

淘汰” 都是违反法律的。 劳动

者如果遭遇 “末位淘汰”， 可

以要求劳动仲裁或者向人民法

院起诉，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考核“末位”也不能直接“淘汰”

用人单位无论

是在劳动合同中还

是在其制定的规章
制度中对劳动者进

行 “末位淘汰” 都
是违反法律的。 劳

动者如果遭遇 “末

位淘汰 ”， 可以要
求劳动仲裁或者向

人民法院起诉， 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在日常生活中， 物业服务和

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方面的矛

盾纠纷也不少见。

在与物业费相关的纠纷中，

经常是一方认为物业服务有瑕

疵， 或者有矛盾纠纷， 从而拒绝

或者拖延付费， 物业服务企业只

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催收甚至无

奈提起诉讼。

最近笔者就接到这样一起来

自物业服务企业的咨询：

这家企业主要负责商业楼宇

的开发租售和物业服务。 其中一

处商务楼的业主以不同家人的名

义购买了多套房屋， 拖欠物业服

务费高达上百万元。 他们欠费的

理由是， 去年夏天商务楼局部区

域的消防设施因为突发故障而发

生漏水， 待发现时已经 “水漫金

山”。 事后该公司邀请第三方保

险公司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了

评估， 遗憾的是， 业主对评估的

损失数额不认可， 坚持自己因为

过水而造成的业务损失也必须赔

偿。 双方因为分歧较大而协商不

成， 对方就一直拒绝支付物业服

务的相关费用。

那么， 对物业服务不满， 或

者认为物业服务有疏漏和缺失造

成了损失， 是否就可以拒付物业

费呢？ 显然是不行的。

我国 《民法典》 明确了业主

有支付物业费的义务。

《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四条

第一第二款规定： 业主应当按照

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

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

规定提供服务的， 业主不得以未

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

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业主违反

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 物业

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

支付 ； 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

的， 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

者申请仲裁。

因为物业服务是一种公共服

务， 它的维护服务对象是整体物

业设施和物业内的正常秩序。 单

个业主不交物业费， 损害的不仅

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利益， 也损害

了其他正常缴费业主的利益， 影

响了物业整体的管理。

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物业服

务也是针对物业整体和全体业主

履行义务的， 即便服务存在不足

影响到个别业主的权利和利益，

一般尚不构成根本违约， 因此业

主不能据此拒绝履行缴纳物业费

的合同义务。

具体到引发矛盾的事件， 物

业服务人员如果确实维护消防设

施不善， 造成漏水事故对业主造

成财产损失， 业主完全可以依法

维权。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

六条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

约行为， 损害对方人身权益、 财

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

任。”

因此， 业主可以在违约和侵

权中选择一个途径追究赔偿责

任。

如以违约造成损害来主张违

约赔偿责任， 根据 《民法典》 第

五百八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一

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损失

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

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

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 不得

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

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

成的损失。”

无论是实际损失， 还是可得

利益损失， 业主均应举证证明。

如业主无法举证， 则只能以保险

评估损失作为基准。

如以侵权损害来主张侵权赔

偿责任， 则根据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八十四条： “侵害他人财

产的， 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

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

算。”

如果业主不认可保险公司评

估的损失， 也可以在司法程序中

申请法庭指定具备相应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进行鉴定评估。

业主无论是基于什么理由拒

付或者拖欠物业费， 物业管理企

业都可以提起诉讼追讨。

如果对方虽然是一家客户，

但是以不同个人的名义购买了房

屋， 那么如果想要起诉对方支付

物业费 ， 也应根据合同的相对

性， 针对不同的业主分别提起诉

讼。

总之， 业主不能因为对物业

服务不满， 或者与物业有尚未解

决的矛盾纠纷， 就拒付或者拖欠

物业费。

对于和物业管理企业的矛盾

纠纷， 如果协商无法达成一致，

业主应当尽早起诉。

同样地， 如果遭到业主拒付

或者拖欠物业费， 物业管理企业

也同样应当起诉， 通过司法途径

解决。

对物业服务不满能否拒绝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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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不能因为

对物业服务不满 ，

或者与物业有尚未
解决的矛盾纠纷 ，

就拒付或者拖欠物
业费。

对于和物业管

理 企 业 的 矛 盾 纠
纷， 如果协商无法

达成一致， 业主应
当尽早起诉。

同样地， 如果

遭到业主拒付或者
拖欠物业费， 物业

管理企业也同样应
当起诉， 通过司法

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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